
經營加持‧藝術加值－演藝團體經營手冊 

 
3-3 臨時公演免(減)徵娛樂稅申請須知 

 

 

1.臨時公演免(減)徵娛樂稅申請 

(1)臨時公演申請書乙份。 

(2)娛樂稅免(減)徵申請書正本乙份。 

(3)申請單位登記證或核准登記證明文件及負責人身分證影本。 

(4)票券驗印及樣張正本。 

(5)「免徵娛樂稅保證書」或「代徵娛樂稅保證書」或「繳納保證金」正本。 

 

備註：適用於臺北市演藝團體府規則之立案團體，皆符合免徵娛樂稅之資格，故僅需使用「免

徵娛樂稅保證書」即可。 

 

 

2.票券驗印 

(1)臨時公演領售及剩餘票券明細表正本。 

(2)票券正本。 

 

※臨時公演免(減)徵娛樂稅申請：郵寄、親自申辦 

 

※繳費方式：免費 

 


